
告知书

东莞中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重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，

张旭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我厅开展了 2020年第

三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复核工作，对我省各地级以上市辖区内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 2020 年 5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审批的有关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进行了抽查复核。2020年 9月 23日，

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出具了《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关于报送 2020

年第三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复核结果的报告》（粤环

技报〔2020〕4号，以下简称《复核报告》）。

建设单位东莞中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报

批的《东莞中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

告表”），是由重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，编制主持人

是张旭。

经复核，我厅认为：上述报告表存在“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

不全”的质量问题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）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

广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
编号：2020-6034（环评）



2— 2 —

内容和结论负责，接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

影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对其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

境影响报告表承担相应责任。”
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

条规定：“建设单位应当对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的内容和结论负

责；技术单位对其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承担相应责任。”

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本办法所称编制人员是指主持编制环境影响

报告书（表）的编制主持人和主要编制人员。编制主持人是上述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的编制负责人。主要编制人员包括环境影

响报告书各章节的编写人员和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内容的编写人

员。”第八条规定：“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应当坚持公正、科学、

诚信的原则，遵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

等规定，确保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内容真实、客观、全面和规

范。”

根据上述法律和规章规定，建设单位东莞中煜电子科技有限

公司应当对该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。编制单位重庆九天环境

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和编制主持人张旭编制上述报告表的行为违反

了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八条

的规定。

以上事实有报告表及有关许可申请材料、《复核报告》等证据

为证。

我厅拟对上述报告表存在的质量问题，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

1．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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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，对东莞中煜电子科技有限

公司、重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和张旭给予通报批评。

2．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三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二条第九项和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七

条的规定，对重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和张旭分别失信记

分 5分。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的规定，你们可

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7日内分别向我厅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。

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213号

邮政编码：510630

联系人：林女士 联系电话：020-87532305

传 真：020-87531903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

2020年 10月 30日

公开方式：不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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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查明的事实、拟作出的处理决定及依据

环评文件
名称

建设单位
（含统一社
会信用代

码）

环评文件存在的主要问题

编制单位
（含统一社
会信用代

码）

编制人
员及信
用编号

审批
部门

评估
单位

对建
设单
位处
理决
定

对编制单位、编制
主持人处理决定

处理依据

东莞中煜
电子科技
有限公司
环境影响
报告表

东莞中煜电
子科技有限
公 司
(91441900M
A53PM8M6
3)

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。项目
焊接工序助焊剂使用量 1200升/
年（主要成分为松香），未明确
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排放情
况，不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
导则总纲》（HJ 2.1-2016）4.3.1
中关于污染源源强核算的要求。
（涉及报告表“营运期污染源强
分析”）

重庆九天环
境影响评价
有 限 公 司
（ 91500115
74745924X
G）

编 制 主
持人：张
旭
（ BH00
1030）

东莞市
生态环
境局

无
通报
批评

通报批评，并分别失
信记分 5分。

《监督管理
办法》第二十
六条第一款
第五项、第三
十一条第一
款、第三十二
条第九项以
及《记分办法
（试行）》第
七条

注：本表中《监督管理办法》是指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，《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是指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
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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